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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運動代表隊組訓要點 

93.10.14. 運動代表隊教練會議通過 

113.05.28. 112 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頒布「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訂定。 

二、本校為培養學生興趣，發揚運動精神，發展運動專長，並確立參加校外運動比賽，提升

運動績效，為校爭光，特訂定本辦法。 

三、本校運動代表隊以各項公開選拔賽、校長盃、校運會表現優良者，或由任課老師及各項

教練推薦甄選產生。 

四、參加本校運動代表隊選拔，除技術外，並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體格健全者。 

（二）學業成績平均及格者。 

（三）品德良好，操性成績在乙等以上者。 

（四）具有進取心、榮譽感及團隊精神者。 

（伍）若中途遇有重大違規，或記大過二次處分，或學科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即取

消其代表隊資格。 

五、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包括外聘指導教練）須具有國內、外體育科系或體育院校畢業，

或具有該項運動專長，並多年從事該項運動教練工作，持有證書或成績證明者，由體育

室主任推薦，經校長核准後聘任之。所需經費財源由年度分配經費額度內支應。教練之

待遇如下： 

（一）薪資：依講師職級支給鐘點費，每週二小時，每學期以請領 32 小時為限。 

（二）補充保費：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運動代表隊除教練外，應設置隊長及副隊長，負責隊務及與指導教練聯繫，並執行交付

任務。 

七、各項運動代表隊教練應於學年結束前，提出下年度訓練計畫（包括整年訓練時間、地點

和內容）及比賽活動經費預算。 

八、運動代表隊成立後應訂定練習時間，除須於課餘時間練習外，不得使用正課練習，以免

影響學生上課權益。 

九、代表隊之訓練目標須術德並重，關於競賽真義、運動規則，教練須於平日懇切講解，使

其認識並遵守運動道德，發揮優良運動風範，以爭取良好成績。 

十、運動代表隊得參加下列運動比賽： 

（一）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所主辦之各項運動比賽。 

（二）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所主辦之各項運動比賽。 

（三）代表學校或個人參加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所主辦之各項運動比賽。 

（四）代表各機關團體及個人參加國手選拔賽(含排名賽)。 

（五）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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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表各縣市參加全國運動會。 

（七）其他由校長核定參加的運動比賽。 

十一、本校學生參加前條所列之各項比賽者，准予公假，否則應辦理事假手續參加比賽。 

十二、條代表本校參加各種運動比賽學生，應穿著本校運動服參加大會典禮儀式及比賽。 

十三、運動代表隊對外運動比賽與活動，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 

十四、運動代表隊對外友誼比賽時，無論自行組隊或個人出賽，事先須經體育室同意或陳請

校長核定。 

十五、運動代表隊邀請客隊來校比賽，應於二週前向體育室報備登記，俟核可後始得辦理。 

十六、運動代表隊學生於集訓或平時訓練期間表現認真，及對外參加比賽成績優異者，於每

學期末統一由指導教練開列名單送體育室簽報獎勵。 

十七、運動代表隊指導教練，指導代表隊具有體績效者，得視比賽性質，由體育室主任簽請  校

長予以獎勵。 

十八、經遴選為運動代表隊學生，有參加集訓及代表學校參加各級競賽之義務與責任，並應

服從教練之指導，遵守團隊紀律，否則取消其代表資格。 

十九、無故退出校隊或因行為嚴重影響團隊紀律而被勒令退出校隊者，必須退回先前所領過

的獎金、營養費、學雜補助費、運動服裝及其他有關裝備，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予以處分。 

二十、運動代表隊學生，如有違反團隊紀律、運動精神及影響隊譽者，經代表隊指導老師於

室務會議提出，依情節輕重議處。被議處之學生如不服議處內容，可於一週內具文不

服議處內容，向體育室提出申覆，並另於室務會議討論之。 

二十一、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應在技術上、精神上力求表現，不得有違反運動道德之行為，

否則依情節議處。 

二十二、運動代表隊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所需經費，依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校外運動比(競)

賽經費補助規定」辦理。 

二十三、運動代表隊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返校後，應辦理下列各事項： 

（一）比賽結果及差旅費結報：各隊教練、管理或隊長應將比賽經過及結果以書面或口

頭向體育室主任報告，並召開檢討得失以求改進；差旅費結報表於比賽後二週內

提報陳核。 

（二）敘獎：各隊管理應於比賽結束二週內，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將符合敘獎名單

提報。 

（三）物品歸還：各隊隊長應於比賽後一週內，將所借用物品全部歸還。 

二十四、各運動代表隊之成員，有義務協助維護各代表隊使用之場地器材，及協助辦理體育

室之各項相關的競賽。 

二十五、本要點經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13學年第二學期實施；修正時亦同。 


